科研管理系统升级项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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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配置参数
[bookmark: _6.1.2、容器服务器][bookmark: _6.1.1、大数据服务器]学科建设年度考核模块
按照院方的要求，在科管系统上面实现学科建设年度考核板块，主要是统计课题、经费、专利及成果转化、指南/行业标准、论著、学会任职、学术交流这几大板块，然后部分特殊人员可以手动调整计分科室。
项目管理模块
项目申报模块：按照院方的要求，在进行项目院内申报时，可以通过限制申报条件，如医师系列副高以上不允许申报，有在研国自然项目不允许申报等条件，自动卡住不符合申报的项目。
项目申报模块：按照院方的要求，新增查重功能，与系统中已有立项项目进行项目名称重复率比对，对达到一定比例重复的项目进行提醒及申报限制。
系统对接
与研究生管理系统、博士后管理系统对接，共享导师和博士后、研究生的科研成果。
与人事系统对接，目前因人事系统的人员科室不准确，无法精准实时获取某个人或者某个科室（学科）的科研项目、论文、专利、转化等信息，无法进行归纳分析和学科评估的考核统计。
与财务系统对接，设置年度经费统计和国考经费统计模块，并将科管系统的成果共享至财务系统。
与OA系统对接，将学术任职申请数据共享至OA，申请后可转到任职备案，提醒申请人完善任职信息。
成果管理
在系统中建立论文影响因子库，每年可导入一版影响因子，在已发表论文录入时，影响因子字段是由系统根据库内文章发表当年的影响因子值自动填充，而非人工手动输入，这样可以保证IF值的准确性。
新增项目录入和成果录入的AI智能识别和审核功能。比方上传专利证书后，系统可以自动将专利证书上相关字段填入系统相应字段中，并保证准确率，减少手动填写耗费的时间和避免手动错误；在上传一篇已发表论文后，自动识别作者身份（比如第一作者，唯一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排第几，共同通讯排第几，唯一通讯作者，大通讯作者等），并能智能识别单位排序。
新增一些模块，比方在成果管理中，新增意向转化成果申请、成果不继续维护的申请。
在论文投稿流程的“被拒稿”结果中增加“一键另投稿”功能，可复制原投稿信息，新增一条投稿申请。
申请通过的软著和专利，可一键转入授权模块，节省录入工作量。
成员填写功能优化，目前填写效率过低。
在系统中建立论文影响因子库，每年可导入一版影响因子，在已发表论文录入时，影响因子字段是由系统根据库内文章发表当年的影响因子值自动填充，而非人工手动输入，这样可以保证IF值的准确性。
科研门诊
增加科研门诊功能，实现科研门诊排班、线上预约功能。

科研月历
增加科研月历功能，实现以列表、图形等样式展示每年每月科研日程。

科研用章
增加科研用章功能，实现线上用章申请、 审批功能。

其他需求
在首页增加标志性科研业绩数目的实时表盘，如20分以上文章，省一等奖、超过100万元的转化，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数、省级学会主委，国家级常委以上。
增加短信或OA提醒功能，比如课题中期、结题提醒，经费使用提醒，专利到期维护提醒等。
下载批量导出时系统会卡，数据要分多次才能导出，优化避免数据导出不畅的问题，优化有些模块没有数据导出功能。
现有的举办会议、参加会议模块中，增加使用科研经费的填写、审批功能。
增加科技相关奖励模块（等规则制定出来后实施）。

项目其它需求
0. 项目承建商需要在医院的收费模块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不独立新设系统、平台等，可操作化模块在基于收费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设计完成。
0. 项目承建商须配合院方展开对于信息产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通过软件著作权，国家发明专利，数字专利等形式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0. 项目承建商须配合院方完成基于本项目的科研成果产出，完成基于本项目的数据标准化工作（相应的成果列表会在合同签订后进行合作规划拟定）。如有必要，项目承建商也需配合院方完成基于项目的相关课题申报和实施。
项目工期
0. 自合同签订日起，须在15个工作日内对《用户需求说明书》进行补充、确认或提出意见。
0. 对《用户需求说明书》提出意见后，院方组织进行用户需求调研，根据调研情况提供业务调研记录、现况分析、功能设计及说明，双方共同整理并在15个工作日内确认《需求规格说明书》。
0. 须在《需求规格说明书》确认后的4个月内完成实施导入和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0. 完成软件实施，并根据院方提出的新需求完成修改后，系统运行6个月以上无软件故障出现，则向院方申请验收。
0. 软件验收完成后，供应商应提供24个月软件维护服务，维护服务的内容应包括但不仅限于软件的常规更新维护，按照模板帮助新增系统流程，进行软件的外观调整等。

1. 集成技术及实施服务要求
1. 项目实施期内承建商提供专职工程师1名驻扎本院，工作时间与院方工作时间一致，并且提供7*24小时响应服务。
1. 在项目实施前，结合院方项目需求，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自评等保级别。需向医院提交设计方案进行安全评审，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系统建设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进行建设。
1. 软件需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组织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定级要求，项目承建商需依据国家最新等级保护标准完成系统功能建设；上线前软件需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组织的安全测评、漏洞扫描、渗透测试等安全检查，项目承建商根据检测结果对安全漏洞进行整改。
1. 项目承建商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提交项目系统的安装、调试及培训实施方案，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保证系统按时、正常地投入运行。
1. 项目承建商应为院方进行培训，包括使用培训和维护培训。承建商应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提供培训教材。技术培训的内容必须覆盖产品的安装、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以及基本的故障诊断与排错。包括数据库与开发技术培训、系统维护培训、高级用户培训、用户培训，并保证培训效果。
1. 验收由承建商给出具体的验收计划、测试的内容和方法，经院方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验收测试。
1. 合同款支付方式
2. 合同签订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
2. [bookmark: OLE_LINK3]项目验收通过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以及《售后服务履约承诺函》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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